
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

对象名单（截至首次授予日） 
 

一、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分配情况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

（万股） 

占本激励计划

拟授出全部权

益数量的比例 

占授予时股本

总额的比例 

李全栋 总裁 120.00 12.00% 0.18% 

马浩旗 副总裁、财务总监 40.00 4.00% 0.06% 

连江 副总裁 60.00 6.00% 0.09% 

白晓亮 副总裁 40.00 4.00% 0.06% 

臧志斌 董事会秘书 40.00 4.00% 0.06%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管理人员 

（共 75 人） 
500.00 50.00% 0.74% 

预留 200.00 20.00% 0.30% 

合计 1,000.00 100.00% 1.48% 

注：（一）上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二）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

均累计未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1%。公司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

总数累计未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10%。预留权益比例未超过本激励计划拟授予权益数量的

20%； 

（三）预留部分的激励对象应当在本激励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12个月内确定。 

 

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 11 月 30日 


